
关于表彰2009—2010学年共青团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
各院（系）团委（团总支）、附属学校团委，各学生组织：
2009—2010学年度，我校各级团组织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团十六大精神，在校党委和团省委的正确领导下，紧密围绕学校中心工作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，发挥了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模范带头作用，在思想政治教育、校园科技文化活动、社会实践和青年志愿者服务、学生组织建设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，涌现出了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。为表彰先进、树立典型，进一步鼓舞和激励广大团员、团干部和基层团组织勤奋学习、扎实工作，加强我校基层团组织的能力建设，增强广大团员青年的荣誉感和责任感，有效推动共青团各项工作的开展，在各级团组织公开、公平、公正评选推荐的基础上，经校团委审核评定，现授予公路学院团委等5个基层团委为“五四红旗团委”(各奖励1000元)；授予国际0902团支部等20个团支部为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（各奖励500元）；授予汽车学院学生会等4个学生会为“优秀学生会”（各奖励1000元）；授予公路学院研究生会、材料学院研究生会为“优秀研究生会”（各奖励1000元）；授予公路学院科技协会等3个大学生科技协会为“优秀大学生科技协会”（各奖励1000元）；授予希望阵营等10个学生社团为“十佳学生社团”（各奖励500元）；授予08级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5班“民族互动庆华诞，众志成城抗甲流”等82个团日活动为“最佳主题团日活动”（各奖励500元）；授予资源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团队等3个团队为“优秀青年志愿服务团队”（各奖励500元）；授予沈强儒等25名同学“共青团标兵”称号；授予杨彤等398名同学“优秀共青团干部”称号；授予贾文涛等965名同学“优秀共青团员”称号；授予黄一娣等200名同学“社团工作先进个人”称号；授予韩栋等10名同学“杰出青年志愿者”称号；授予孙锋浩等100名同学“优秀青年志愿者”称号；授予马旺宇等20名同学“学生科技标兵”称号；授予徐清刚等18名同学“学生文艺标兵”称号。
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珍惜荣誉，发扬成绩，锐意进取，再创佳绩，并号召全校各级团组织、广大团干部和全体团员青年以先进为榜样，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，团结拼搏，开拓进取，为把我校共青团工作推上新的台阶而努力，为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附件：长安大学2009-2010学年共青团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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